云南省工伤职工待遇核定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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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单位名称
	
	单位编号
	

	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	个人编号
	

	工伤发生时间
	
	死亡时间
	
	认定时间
	

	鉴定时间
	
	伤残等级
	
	护理依赖等级
	

	解除(终止)劳动合同时间
	
	停工留薪期时间
	

	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
	
	本人工资
	
	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	

	待遇核定

	待遇项目
	计算基数
	计算比例(月数或倍数)
	第三方赔偿或其它扣减金额
	核定金额
	补发金额
	补发时段
	小计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社保经办机构意见:(章)



	合计
	　

	
	大写
	　

	
	处(科)室负责人：
	　

	
	复核人：
	　

	
	经办人：
	　

	
	经办时间
	　



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对以上待遇核定结果有异议的，可自收到本表之日起60天内向以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复查，或依法向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自收到本表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